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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
上
有
區
別
，
使
用
回
教
犯
人
做
伙
夫
，
不
用
豬
油
，
回
教
的
開
齋
節
放
一
天
假
等
等
，
與
其
說
宗
教
自
由
，

不
如
說
在
於
民
族
風
俗
習
慣
。
在
上
海
勞
改
隊
中
的
羅
馬
天
主
教
神
父
田
鄉
，
一
九
五
三
年
因
效
忠
羅
馬
教
廷

拒
絕
同
中
共
合
作
，
以
反
革
命
罪
被
捕
。
入
獄
十
五
年
才
獲
釋
，
兩
年
後
又
因
堅
持
宗
教
信
仰
，
為
其
他
犯
人

施
洗
，
再
度
失
去
自
由
。
直
到
一
九
八
九
年
才
被
釋
放
，
長
達
三
十
四
年
之
久
。
中
共
明
文
規
定
勞
改
隊
內
「
不

得...... 

念
經
禮
拜
或
進
行
宗
教
活
動
」
。
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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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 

第
五
節

勞
改
隊
中
的
強
迫
勞
動
與
勞
動
生
產

中
共
通
過
這
樣
一
種
「
理
論
」
來
強
迫
犯
人
奴
役
勞
動
，
即
人
們
之
所
以
犯
罪
(
不
論
政
治
性
或
刑
事
犯

罪
)
，
是
因
頭
腦
中
剝
削
階
級
思
想
占
了
主
導
地
位
，
為
了
根
除
犯
罪
根
源
，
必
須
改
造
思
想
，
而
只
有
通
過
勞

動
才
能
改
造
成
為
「
社
會
主
義
」
新
人
。
近
四
十
年
來
，
有
多
少
人
(
占
勞
改
隊
中
的
百
分
之
幾
)
被
改
造
成

為
中
共
宣
稱
的
「
社
會
主
義
新
人
」
呢
?
我
們
只
見
到
千
千
萬
萬
的
人
耗
盡
了
最
後
的
一
滴
汗

，

最
後
的
一
滴

血
，
屈
辱
的
死
亡
.
，
我
們
只
見
到
成
千
成
百
的
勞
改
隊
遍
布
大
陸
各
地
﹒
，
我
們
只
見
到
奴
役
勞
動
為
中
共
政
權

積
累
了
巨
大
的
物
資
財
富
。

中
共
法
律
規
定

.. 

「
勞
動
改
造
機
關
對
於
一
切
反
革
命
犯
及
其
他
刑
事
犯
所
施
行
的
勞
動
改
造

，
應
當
貫

徹
懲
罰
管
制
與
思
想
改
造
相
結
合
，
勞
動
生
產
與
政
治
教
育
相
結
合
的
方
針
」
(
勞
動
改
造
條
例
二
九
五
四
年
，

第
四
條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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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
人
實
行
強
迫
勞
動
的
真
正
目
的

，

可
從
中
共
第
一
任
公
安
部
長
羅
瑞
卿
的
兩
段
話
看
出

.• 

「...... 

從
勞
動
過
程
中
改
造
罪
犯

...... 

是
從
根
本
上
肅
清
和
削
減
一
切
罪
犯
的
一
項
有
效
手
段
」

。

「
勞
動
生
產...... 

直
接
有
利
於
國
家
各
種
建
設
事
業
的
發
展

，

而
且
為
國
家
節
省
了
大
量
的
經
費
開
支

。

創
造
了
來
源
固
定
的
財
富
」

0

(在
中
共
政
務
院
會
議
上
的
講
話

，

一
九
五
四
年
)

「
如
從
經
濟
方
面
來
看
，
這
些
暫
不
殺
頭
的
反
革
命
罪
犯

，

也
是
一
批
勞
動
力

，

我
們
把
他
們
組
織
起
來

，

強
迫
他
們
為
國
家
服
務

....

.. 
對
於
國
家
的
建
設
事
業
，
也
會
起
一
定
的
作
用
。

」
(
人
民
日
報
二
九
五
一
年

，

五
月
二
十
四
日
)

實
行
強
迫
勞
動
的
主
要
內
容

.. 

一
是
具
有
勞
動
能
力
的
犯
人
必
須
參
加
生
產
勞
動

-
4

一
是
必
須
遵
守
勞
動

紀
律
﹒
'

三
是
必
須
保
質
保
量
完
成
或
超
額
完
成
生
產
任
務

﹒

'
四
是
在
勞
動
中
必
須
服
從
管
理
，
聽
從
指
揮

.

，
五

是
消
極
怠

工
，

屢
教
不
改
的

，

有
逃
跑
，
抗
拒
勞
動
或
破
壞
生
產
的

，

要
受
到
行
政
或
刑
事
處
罰

@
。

勞
改
隊
中

「
三
額
人
員
」
|
|

逮
捕
判
刑

，

勞
動
教
養
及
強
制
就
業

，

在
強
迫
勞
動
中

，

工
資
報
酬
上
稍

有
不
同
(
詳
見
第
二

，

三
，

四
章
)
。

但
從
本
質
上
講
，
都
被
作
為
中
共
的
「
專
政
對
象
」
，
都
在
勞
改
隊
中
從

事
勞
動
生
產

，

沒
有
什
麼
區
別

。

勞
改
隊
中
每
一
個
人
被
迫
奴
役
勞
動

。

在
看
守
所
中
的
未
決
犯
及
短
期
徒
刑
犯
亦
不
例
外
。

某
些
特
別
重
要
的
囚
犯

﹒

，
不
允
許
與
外
界
接
觸
的
囚
犯
，
亦
強
迫
他
們
在
單
獨
牢
房
中
勞
動

。

按
中
共
官
方
文
件
規
定

，

犯
人
每
天
「
實
際
勞
動
九
至
十
小
時
」
'
季
節
性
的
生
產
不
超
過
十
二
小
時

@
。

實
際
上

，

各
地
勞
改
隊
各
有
規
定

，

一
般
說
來
，

勞
動
時
間
都
在
十
二
小
時
以
上
。
每
個
月
只
有
一
到
二
天
休

白
山
。

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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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
改
隊
通
過
逮
捕
判
刑
及
勞
動
教
養
兩
條
渠
道
，
再
加
上
一
部
分
人
被
強
制
留
場
就
業
，
每
年
源
源
不
斷

地
從
中
國
大
陸
社
會
獲
得
相
當
可
靠
的
勞
動
力
補
充

。

這
些
勞
動
力
大
多
是
年
輕
的
，
充
滿
活
力
的
男
性
，
並

且
來
自
社
會
各
個
階
層
，
不
同
文
化
教
育
水
平
，
不
同
技
術
行
業
。
除
了
有
大
的
政
治
變
動
或
政
策
改
變
，
這

批
勞
動
力
除
了
自
然
規
律
的
淘
拔
或
死
亡
，
他
們
永
無
休
止
地
在
勞
改
隊
中
奴
役
性
的
勞
動
。
可
想
而
知
，
勞

改
企
業
必
然
發
展
成
為
中
共
國
民
經
濟
中
不
可
缺
少
的
組
成
部
分

。

把
人
劃
分
為
階
級
.
，
劃
分
為
不
同
的
政
治
類
別
，
除
了
一
部
分
消
滅
其
肉
體
之
外
，
把
他
們
的
自
由
及
權

利
加
以
取
消
，
把
他
們
作
為
一
種
生
產
工
自

Ri
-
-

生
產
力
，
進
行
有
計

畫
地
，
大
規
模
地
，
強
制
性
地
奴
役
生

產
。

這
是
歷
史
上
各
類
政
權
都
未
做
到
而
中
共
專
制
政
權
做
到
的

。

中
共
政
權
明
確
規
定
﹒
﹒
勞
改
生
產
列
入
國
家
生
產
建
設

總
計
畫
之
內

@
。

勞
改
生
產
受
各
級
人
民
政
府
財

政
經
濟
委
員
會
的
統
一
領
導
，
並
且
分
別
(
按

勞
改
生
產
性
質
)

接
受
農
林
，
工
業
，
財
政
，

交
通
，
水
利
，

商
業
等
有
關
部
門
的
具
體
指
導

。

@
@
同
時
在
中
央
，
省
，
市
一
級
分
別
設
立
由
各
級
財
經
系
統
和
公
安
，
司

法
部
門
會
同
組
成
勞
動
改
造
生
產
管
理
委
員
會
，
領
導
和
監
督
勞
動
改
造
生
產
計

畫
的
實
施

@
。

勞
改
隊
的
生
產
力
還
為
中
共
政
權
提
供
一
些
特
殊
用
途

。

例
如
在
雲
南
省
，
貴
州
省
，
若
干
個
勞
改
農
場

種
植
嬰
票
，
煉
製
鴉
片
.
，
在
新
疆
維
吾
爾
自
治
區
，
青
海
省
，
江
西
省
，
勞
改
隊
開
採
放
射
性
物
質
及
金
礦

。

還
有
消
息
來
源
稱
，
中
共
強
迫
犯
人
進

入
原
子
能
試
驗
場
做
危

險
工
作
。

某
些
勞
改
隊
還

參
預
印
製
貨
幣
﹒
，
政

府
頒
發
的
各
種
票
證
-
'
高
度
機
秘
文
件

。

特
別
有
意
思
的
是

.. 

中
共
大
陸
的
監
獄
或
勞
改
隊
的
監
舍
，
廠
房
和
一
部
分
公
安
部
門
的
建
築
物
，
凡
是

在
一
九
四
九
年
以
後
修
建
的
，
幾
乎
都
沒
有
從
中
央
或
地
方
政
府
的
預
算
中
撥
付
資
金
，
都
由
公
安
部
門
調
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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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
改
隊
建
造

。

囚
犯
們
營
造
了
囚
禁
自
身
的
場
所

。

在
勞
改
隊
中
通
過
下
列
方
式
強
迫
勞
動

﹒
-

H
所
有
囚
犯
(
即
近
十
年
來
中
共
稱
之
為

「兩
勞
人
員
」
)
都
必
須
「
認
罪
服
法
」

，

都
必
須
表
示
而
且
實

際
表
現
接
受
「
共
產
黨
及
政
府
對
自
己
的
改
造
」
及
接
受
「
共
產
黨
及
人
民
政
府
對
自
己
人
道
的
挽
救

了

這
種

悔
改
表
現
之
一
是
積
極
勞
動

，

在
勞
動
生
產
中
超
額
完
成
任
務

。

這
種
思
想
灌
輸
是
勞
改
隊
強
迫
勞
動
的
基
本

前
提
。
凡
是
沒
有
表
示
「
悔
改
及
接
受
改
造

」
的
兩
勞
人
員

，

即
「
拒
不
認
罪

，

抗
拒
改
造
」
二
般
都
被
集
中

在
「
學
習
班
」
「
集
訓
隊
」
或
「
嚴
管
隊
」
(
詳
見
第
二

、

三
章
)
中
進
行
為
期
一
個
月
或
三
個
月
以
至
更
長
時

間
的
「
學
習
」
，

直
到
表
示
願
意
接
受
改
造
，
方
被
允
許
去
勞
動
生
產

。

強
制
就
業
人
員
不
是
進
行
「
認
罪
守
法
」
教
育

，

而
是
要
不
斷
地
在
各
種
政
治
學
習
中
表
示
「
自
己
過
去

罪
行
嚴
重

，

雖
然
已
得
新
生

，

但
仍
要
繼
續
認
識
罪
惡
根
源

，

繼
續
在
勞
動
中
改
造
自
己

。
」

ω
犯
人
們
的
勞
動
表
現
好
壞
是
被
作
為
改
造
表
現
好
壞
的
一
項
重
要
內
容

。

以
各
種
詳
細
規
定
強
制
實

行
。
「
勞
動
改
造
條
例
」
第
六
十
八
條

.. 

犯
人
有
下
列
情
形
之
一

，

可
以
根
據
不
同
表
現

，

給
以
表
揚

，

物
質
獎

勵
，

記
功
，
減
刑
或
者
假
釋
等
獎
勵

﹒. 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ω
積
極
勞
動

，

能
完
成
或
者
超
額
完
成
生
產
任
務
的

。

仙
節
約
原
料

，

愛
護
公
共
財
物
有
特
殊
成
績
的

。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上
述
條
例
第
六
十
九
條

.. 

犯
人
有
下
列
情
形
之
一

，

可
以
根
據
不
同
情
節

，

給
以
警
告

，

記
過
或
者
禁
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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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處
罰
。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ω
不
愛
情
和
損
壞
生
產
工
具
的
。

ω
在
勞
動
中
懶
惰
怠
工
的
。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對
待
勞
動
教
養
犯
人

，

亦
有
同
樣
的
規
定

，

如
「
勞
動
教
養
試
行
辦
法
」

'

第
五
十
七
條
.. 

勞
動
教
養
人
員

在
勞
動
教
養
期
間
有
下
列
表
現
之
一
的
，
分
別
給
以
表
揚

，

記
功
，

物
質
獎
勵
，

減
期
或
提
前
解
除
勞
動
教
養

等
獎
勵
﹒
.

仙
一
賈
遵
守
紀
律

，

努
力
學
習

，

積
極
勞
動

，

對
所
犯
罪
行
確
有
悔
改
表
現
的
。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

••• 

叫
經
常
完
成
或
超
額
完
成
生
產
任
務
的
。

川
間
厲
行
節
約
，

愛
護
公
物
有
顯
著
成
績
的
。

仍
在
生
產
技
術
上
有
革
新
或
發
明
創
造
的
。

上
述
條
例
第
五
十
八
條

.. 

勞
動
教
養
人
員
有
下
列
行
為
之
一
的

，

應
根
據
不
同
情
節
給
予
警
告

，

記
過
，

延
長
勞
動
教
養
期
限
等
處
罰

﹒. 

•••••••

••••• 

ω
不
斷
消
極
怠
工

，

不
服
從
指
揮

，

抗
拒
勞
動
的
。

•••••••

••••• 



目
在
勞
改
隊
中

，

每
個
工
種

，

每
個
人

，

每
天
都
有
勞
動
生
產
定
額

，

每
人
必
須
完
成
定
額

，

否
則
就
是

「不
服
從
指
揮

」
'

「
懶
惰
怠
工
」
'

「消
極
怠
工
」
，

或
「
抗
拒
勞
動

了

勞
改
隊
的
勞
動
生
產
定
額
規
定
得
非
常
詳
細
具
體

。

一
般
分
三
大
類

，

第
一
類
是
無
法
計
量
的
勞
動
，
例

如
水
稻
田
放
排
水
管
理

，

餵
飼
生
擂

，

車
間
產
品
檢
驗

，

煤
礦
井
下
瓦
斯
檢
查
等

，

一
般
都
由
公
安
警
察
指
派

被
認
為
「
改
造
表
現
好
的
」
犯
人
擔
任

.• 

第
二
類
是
勞
動
定
額
不
可
能
分
派
到
個
人
的

，

則
由

小
組
集
體
完
成

該
勞
動
定
額

，

由
犯
人
組
長
承
擔
責
任

，

例
如
煤
礦
每
班
次
的
掘
進
進
尺

，

農
場
的
場
院
打
曬
穀
類

，

建
築
工

程
中
某
些
土
方
開
挖
工
作
等

﹒
﹒

第
三
類
是
勞
動
生
產
定
額
分
配
到
個
人
的

，

如
收
割
水
稻

，

插
棋
，

摘
收
棉
花
，

車
床
加
工
零
件

，

燒
磚
製
呸
等

。

各
小
組

，

各
分
隊
都
有
公
安
警
察
指
定
的
犯
人
擔
任
組
長
組
織
勞
動

，

還
有
兼
職
的
記
工
(
分
)
員

，

每

天
詳
細
記
錄
所
完
成
的
勞
動
定
額

，

呈
報
中
隊

，

分
別
歸

入
各
人
檔
案
之
中
審
查

。

每
項
勞
動
類
別

，

每
項
勞
動
工
序
的
勞
動
定
額
都
劃
分
得
非
常
具
體

，

而
且
定
額
都
較
一
般
社
會
企
業
的

定
額
為
高

。

以
製
磚
為
例
.. 

工
序
可
分
為
.. 
倒
土
(
開
挖
黃
土
，
運
送
到
指
定
地
點

，

定
額
，

立
方
/
班
)
，

脫

呸
(
加
水
和
泥

，

木
模
扣
呸

'

塊
/
班
)
，

上
架
(
土
垃
堆

場
，

瞭
曬
'

塊
/
班
)
，

裝
窯
(
土
垃
搬
運
入
窯

，

塊
/
班
)
，

燒
窯
(
專

門
犯
人
)
，

出
窯
(
磚
瓦
由
窯
內
搬
運
出
來

，

塊
/
班
)
。

個
勞
改
隊
犯
人
的
食
物
是
定
量
限
制
的

。

這
個
定
量
依
照
社
會
一
般
農
場

，

廠
礦
的
同
類
工
程
比
照
過
來

的
。

但
每
個
犯
人
的
糧
食
定
量
多
少

，

由
中
隊
長
決
定

。

因
病
不
能
參
加
勞
動
者

，

被
公
安
警
察
認
為
「
消
極

怠
工

」
'

「
抗
拒
勞
動
」
者
，

中
隊
公
安
警
察
當
天
就
可
以
取
消
或
減
少
該
犯
人
的
食
物

，

理
由
是
「
不
勞
動
不

得
食
」
，

或
「
輕
勞
動
低
定
量
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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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
勞
改
隊
有
一
些
措
施
來
強
迫
勞
動

。

例
如
.. 

取
消
犯
人
寫
信
權
利
，
取
消
家
屬
接
見
權
利
，
減
免
每
月

的
生
活
費
，
記
過
，
關
禁
閉
，
送
往
嚴
管
隊
(
集
訓
隊
)
，
除
勞
動
時
間
外
，
加
以
手
銬
(
或
開
錯
)
，
召
開
小

組
或
中
隊
會
時
對
消
極
怠
工
者
進
行
批
鬥
-

... 

的
勞
改
隊
中
有
一
些
措
施
來
鼓
勵
勞
動

。

例
如
多
發
一
點
生
活
費
(
獎
金
)
，
給
予

「改
造
積
極
分
子
」
稱

號
，
記
功
，
減
刑
，
提
高
糧
食
定
量
，
給
特
殊
家
屬
接
見
權
利
等

。

的
勞
改
隊
的
強
迫
勞
動
，
很
大
程
度
上
是
由
公
安
警
察
利
用
各
種
手
段
鼓
勵
和
利
用
一
部
分
犯
人
(
或
強

制
就
業
人
員
)
，
使
用
包
括
暴
力
手
段
在
內
的
各
種
方
式
迫
使
其
他
大
多
數
犯
人
進
行
的

。

公
安
警
察
一
般
只
占

犯
人
或
強
制
就
業
人
員
總
數
的
十

|

i
T五
%
。

而
且
他
們
其
中
大
部
分
人
不
僅
不
懂
得
生
產
技
術
，
亦
不
懂
得

勞
動
管
理

。

而
要
組
織
和
管
理
這
樣
一
些
來
自
不
同
文
化
背
景
，
社
會
各
階
層
的
人
，
去
進
行
各
種
農
業
，
工

業
，
建
築
工
程
的
生
產
活
動
顯
然
是
困
難
的

。

中
共
政
權
相
當
成
功
地
做
到

了

利
用
犯
人
控
制
犯
人
，
管
理
勞

動
生
產
。由

於
這
些
低
償
和
無
償
的
勞
動
力
，
強
制
性
和
超
強
度
的
強
迫
勞
動
，
勞
改
生
產
的
效
率
是
高
的
，
而
且

其
利
潤
是
可
觀
的

。

例
如
山
東
省
萊
陽
勞
改
支
隊
(
們
同

(
VIN
-
N
ω二
九
八
四
年
二
月
建
制
)
，
五
年
來
生
產
產

值
，
利
稅
，
出
口
創
灌
額
每
年
以
廿
八

﹒

五
%
，
四
十
八

﹒

三
%
'
四
十
三
%
的
速
度
增
長

。

又
如
.. 

遼
寧
省

瓦
房
店
勞
改
支
隊
(
們
同

h
N
?

口
，
一
九
五
二
年
建
制
)
每
年
生
產
產
值
增
長
十

三
%
o

山
東
省
岱
莊
勞
改
支

隊
(
們
同
(
V-2
-

E
'

一
九
八
四
年
建
制
)
，
一
九
八
四
年
至
一
九
八
八
年
產
量
(
產
煤
)
，
利
潤
如
下

.. 

年
分

比
上
年
增
長
值
%

利
潤
(
萬
元
)

比
上
年
增
長
值
%

產
量
(
萬
噸
)


